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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    О了规范空中交通管制模拟机的评估和使用，促进

管制ׂ础和岗ѹׁ训工作，依据澦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员执照

管理规则澧澝澦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员岗ѹׁ训规则澧，参照国

எ民航ু织公ў一澦执照颁发澧的要求，制定本规定澞 

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空中交通管制模拟机ͧ 以Ј简称模拟机ͨ

是指管制ׁ训机构和管制单ѹ用于完成规章规定的管制ׁ训的

模拟机设备澞 

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管制ׂ础和岗ѹׁ训中使用的模拟

机的评估和管理澞  

    管制单ѹ和管制ׂ础ׁ训机构应当遵守本规定的要求澞 

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    民航局空管行业管理Ԅ公室统一管理全国管制模拟

机评估工作澞 

    民航各地区管理局负责监督本地区管制单ѹ和管制ׁ训机

构模拟机使用和管理澞 

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    模拟机按照管制模拟训ী种类分О程序管制模拟

机澝雷达ͧ监视ͨ管制模拟机澝机场管制模拟机和ҿ它特殊用途

模拟机等四种ͧ以Ј简称种类 澞ͨ 

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    模拟机按照ҿ实࣫ԅ能和技术指标分О I 类和 II 类

ͧ以Ј简称类别 澞ͨ 

    I 类模拟机能够模拟管制工作ׂ本流程和关键管制设施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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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能够实࣫П要管制任务澞 

    II 类模拟机能够完整地模拟管制工作的流程和管制设施设

备，能够全面实࣫各种管制任务澞 

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    II 类模拟机按照Њ真实行系统比较的仿真程度评

џ分О A澝B澝C Іͧ以Ј简称等 澞ͨҿ中，A 模拟机Ӏ备

行系统常用ԅ能ͺB 模拟机接实எ行系统ͺC 模拟机

Њ实எ行系统一致澞  

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      管制ׂ础ׁ训应当使用 I 类或者 II 类模拟机ͺ管

制岗ѹׁ训应当使用 II 类模拟机澞 

    多跑道行的机场管制单ѹ澝批准使用最小雷达管制间隔的

管制单ѹ应当使用 II 类 B ͧ含ͨ以Ї模拟机澞 

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    模拟机投入管制ׁ训使用前应当对模拟机类别和等

进行评估澞 

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    模拟机类别和等评估由管制模拟机使用单ѹͧ以

Ј简称申请单ѹ 向ͨ民航局空管行业管理Ԅ公室ͧ 以Ј简称空管

Ԅͨ提出申请，并提交模拟的真实系统澝模拟机简介澝系统结构

Њ配置澝系统ԅ能说明和测评方案等材料澞 

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    空管Ԅ߿据模拟机的种类和使用单ѹু织Ћ家

对模拟机进行评估澞 

    评估Ћ家由院校澝研究机构和管制单ѹ的人员构成澞对于用

于岗ѹׁ训的模拟设备，评估Ћ家中还应当包括使用单ѹ人员，

比例ЉѺ于 20%，Љ高于 40%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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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    申请单ѹ应当接受Ћ家߄关模拟机评џ的询问，

并提供必要的操作讲解澞 

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    评估Ћ家应当对申请单ѹ提交的书面材料进行

ؙ查，对模拟机系统进行测试，并进行ؚ评џ澞 

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    评估Ћ家应当按照澦雷达ͧ监视ͨ管制模拟机需

求技术规范澧澝澦程序管制模拟机需求技术规范澧澝澦机场管制模拟

机需求技术规范澧对模拟机类别和等进行评估澞 

   ҿ它特殊用途模拟机的评估技术规范由空管Ԅ߿据申请情况

确定澞 

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    空管Ԅ߿据Ћ家的评估意，确定模拟机类别和

等，并公布澞 

    II 类 B ͧ 含 以ͨЇ模拟机应明确ҿ模拟的真实系统或者࣪

境澞 

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    模拟机类别和等评估结论߄效期ОІ年澞 

    模拟机类别和等复评可以视情简化程序澞 

第十七条第十七条第十七条第十七条    经过评估确定类别和等的设备在Љ同单ѹ使

用时，Љ需要重新评估澞使用单ѹ应当Њ模拟机制造单ѹ明确本

单ѹ的需求和特点以保证模拟机Њ真实࣪境的一致性澞 

第十八条第十八条第十八条第十八条    ߿据需要，模拟机制造单ѹ可以联合管制单ѹ或

者管制ׁ训机构提出对ҿ某型号管制模拟机评定的申请澞 

第十九条第十九条第十九条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 2013 年 9 ߃ 1 日起实施澞 

    本规定实施前已投入使用或者订购ЌЉ能达到要求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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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继续使用，但应当报所在地区管理局备案，并尽可能的进行

升改造以满足本规定的要求澞 

Њ管制行系统配套ࣿ产的模拟机，应在采购前向制造单

ѹ提出对模拟机的技术需求，并在验收期间完成评估澞 

 

 


